承  诺  书

□全体股东/□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□公司/□分支机构的□设立/□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/□股权变更□清算组备案/□注销登记。现郑重承诺：

    一、对办理工商业务所需条件已充分了解，所提交材料上的签名、公章属实。

二、本企业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符合法律规定，不属于违章建筑、农业用地。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属于：□商业用途/□住宅，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，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。

三、所有股东（出资者）已全部同意此次□股权变更/□法定代表人变更/□清算组备案/□注销登记由股东/清算组成员本人签署确认，如有与以前签名不一致的，以此次签名为准，之前历次签名亦承认。

全体承诺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不实，一经发现，视为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自然人签名、企业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）：

（本企业盖章）

日期：

注：1、应当选择相应的项目并在“□”中打“√”。

    2、公司设立、法定代表人变更、清算组备案、注销登记由全体股东签章，分公司设立由总公司签章，公司、分公司地址变更由公司、分公司盖章，股权变更由新旧股东签章。
